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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电传〔2013〕107 号 

 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13 年国家精品 

视频公开课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开展 2013 年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3〕13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我省

2013 年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课程建设计划 

  2013 年教育部高教司继续组织建设 350 门左右科学文化素

质教育类、专业导论类和就业指导类精品视频公开课。 

  （一）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建设计划。 

  2013 年，重点建设适合高校教学选用的社会影响力大、受

众面广的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课程及学术讲座。 

  鼓励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积极参与课程建设，鼓励

高校深入挖掘名师名课资源，鼓励对视频公开课的教学内容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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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一步创新。有条件的高校可建设英文或中文

授课配中英文唱词的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课

程走向世界。 

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不再组织选题申报，将从有关高校

建设完成的视频公开课中遴选。除独具特色和高水平的课程外，

各高校应避免重复申报与过去两年已在“爱课程”网站

（http://www.icourses.edu.cn）上网公开或已经提交教育部高教司审核的

类似课程。 

  （二）专业导论类课程建设计划。 

  为配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12 年）》的实施，

帮助高校学生对相应专业形成较系统的认识，满足社会大众了解

相关专业的内涵及发展趋势的热切要求，将采取选题申报并经评

估后批准建设的方式，试点建设 30 门左右专业导论类课程。 

  专业导论类课可在 92 个专业类中优先选择涵盖专业数量较

多、开设学校和招生总量大以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专业类，课

程内容应涵盖该专业类基本专业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延伸至该专业

类特设专业。 

  课程选题由在相应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学科的“985 工程”高

校、“211 工程”高校单独申报或牵头组织多所高校联合申报。

教育部高教司将组织专家对选题进行评估，重点考查申报高校在

相应学科专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、授课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授课

效果、课程结构设计水平等。通过评估的选题，通知有关高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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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建设。 

  （三）就业指导类课程建设计划。 

教育部高教司将与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

中心合作，在“全国高校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示范课程”评选结

果的基础上，试点建设少量就业指导课程。此类课程建设有关事

项另行通知。 

二、课程申报推荐途径及限额 

（一）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。 

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（不含独立学院）向省教育厅推荐, 每

校限报 1 门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学校推荐的课程进行评审遴

选，择优选择 9 门向教育部推荐。 

请各高校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前，按照《关于开展 2013 年

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3〕13 号）有

关课程建设及审查要求，将相应材料寄送省教育厅高教处，同时，

将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 wykmm@zju.edu.cn，文件名和邮件主题

请标明发送单位名称。提交材料包括： 

1.2013 年精品视频公开课课程申报书（一式 3 份）； 

2.课程全部录像光盘 1 套（含视频文件、唱词文件）； 

3.纸质课程元数据文件； 

4.课程文件光盘，包括课程配套的元数据文件、课程目录、

推介词文件等。 

寄送材料地址：杭州市文晖路 321 号，省教育厅高教处（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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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：310014）。联系人：侯蔚，电话：0571—88008990。 

（二）专业导论类课程。 

    申报专业导论类课程选题的高校，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前直

接向教育部高教司提交相关选题材料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开展

2013 年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3〕13

号）要求。 

    “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网站

（www.zlgc.edu.cn）“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”栏目将发布精品视

频公开课建设相关文件和信息。教育部文件及附件和相关信息均

可在该网站下载,不再随本通知印发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3 年 3 月 19 日 

 

 

  


